
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

校園資訊系統【資料庫異動作業申請】標準作業程序 

所屬單位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資訊系統組 承辦人 黃惠崢、林坤賢 

法令依據 日   期 114.04.21 

會辦單位 <<作業流程圖>> <<作業期限>> 

申請核定後視申請

單位指定作業日期

執行異動作業 

作業注意

事    項 

1. 異動資料以系統非正常程序可處理者為限。

2. 資料庫語言指令由維護廠商提供或協助確認。

3. 視資料屬性可考慮先於測試資料庫進行。

使用表單

文    件 

外部申請者所需之表單文件 內部使用之表單文件 

資料庫異動作業申請表 

撰寫資料庫語言指令 

資料權責單位填申請表 

執行異動作業 

核可與否 

敍明理由退回

申請單位 

NO 

YES 


